	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15年度財物盤點複（抽）查紀錄表

	受盤點單位
	
	日期
	

	本單位按115年度本校盤點實施計劃，完成第一階段自主盤點，業經總務處經管組及主計室會同本單位盤點（經管）人辦理第二階段複（抽）查，結果如下：

	財        產：□ 帳物相符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盤    缺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盤    盈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毀    損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其    他             筆。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非 消 耗 品 ：□ 帳物相符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盤    缺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盤    盈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毀    損             筆。

□ 其    他             筆。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無 形 資 產 ：□ 帳物相符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盤    缺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盤    盈             筆，

□ 毀    損             筆。

□ 其    他             筆。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備註：1.複（抽）查項目及盤缺、盤盈、毀損等紀錄如附件。

2.如有盤缺、盤盈、毀損情形，應由受盤點單位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四十二條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項規定辦理。

	受盤點單位

盤點（經管）人：
	受盤點單位

主     管：

	經 管 組：
	主 計 室：


附表四








